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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险
可出各种车辆保险，代理人保、太平洋、中

华、国任、华泰等多家车辆保险业务，价格优惠，
兼办验车服务。电话（微信）：13832738807

“98元三人餐让你吃到饱”
“9.9元全国门店通用，买到就是
赚到”“原价 179元的三人餐现
在只要79元”……

在短视频平台上，类似的团
购套餐总能轻松吸引大量用户
下单，但由此引发的投诉也屡见
报端。最近，河北石家庄的张先
生就遭遇了这样的烦心事。

张先生是某家粤菜馆的常
客，他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了这家
粤菜馆的99元团购套餐，立即购
买并前往消费。但上菜之后发现，
相比他以往吃过的同样菜品，此
次分量明显少了。经询问，服务员
承认团购套餐上的都是小份菜。
然而，短视频平台推销团购套餐
券时并没有明示是小份菜。

在近日的采访中，有不少消
费者向记者反映，在消费过程
中，一些商家不认可在短视频平
台上购买的团购套餐，拒绝提供
服务；有的商家提供的服务和菜
品与宣传严重不符。此外，消费
者投诉还存在周期长、维权难等
问题。

用户购买团购套餐
商家拒绝提供服务

今年 4月底，浙江宁波的厉

先生从某短视频平台上购买了
一家连锁餐厅的 128 元团购套
餐。进店消费时，他明确告知服
务员自己购买的是某短视频平
台团购套餐，但上菜时发现菜品
与宣传不符。

服务员说，该短视频平台的
套餐券不能用，让他去另一个平
台购买价格略高些的套餐券。待
厉先生把自己收藏的该店铺的
宣传视频打开后，服务员才承认
店里确实参与了该短视频平台
团购活动，但因为没有验券的设
备，所以目前不能使用。

见厉先生不接受该解释，该
餐厅的老板出面说，平台上链接
了该套餐没有通知他，他和店员
也没沟通好。

厉先生投诉了该餐厅和上
述短视频平台，餐厅回复可以补
偿一份两人套餐，平台客服回复
赔付10元餐券。

近日，江苏苏州的林先生也
遇到了购买团购套餐后无法消
费的情况。他在某短视频平台看
到一连锁快餐店“全国通用 9.9
元团购套餐”，购买后来到附近
一家连锁快餐店使用，结果工作
人员拒绝接待。

针对林先生反映的情况，记
者也购买了该团购套餐。在使用
规则里，记者看到一行字，显示

“由于字数限制，不适用门店不
一一列出”。之后，记者前往线下
店铺询问，店员回复可以使用团
购券，只是实际提供的套餐食品
和视频宣传中的不一样。店员解
释称，“具体提供什么样的套餐
是店里定的，不要看那个短视
频”。

平台商家相互推诿
消费维权难周期长

记者了解到，在现实中，如
果遭遇团购套餐消费纠纷，维权
之路往往很艰难。

前不久，河北保定的王先生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买了两张
138 元的某 KTV“欢唱四人餐”
的团购券。主播在短视频中称，
原价 532元的套餐，使用团购券
只需要 276元。几天后，王先生
召集朋友在该 KTV 聚会。结果
到了 KTV 后，却被告知该团购
券不能使用，KTV与上述短视频
平台根本没有合作。

王先生气愤不已，感觉自己
被欺骗了，于是在 12315小程序
里投诉并举报该团购商品欺诈
消费者，且商家拒绝提供服务。
随后，短视频平台客服回复已处
罚商家，并称王先生按套餐原价

532 元消费后，可以给其报销
200元。对此，王先生没有接受。

投诉还在进行，但王先生发
现该款团购商品仍在某短视频
平台继续销售，并没有立即下
架。“直到投诉过了 10多天，该
商品的链接才下架。”王先生说。

其后，短视频平台客服告
诉王先生，其购买的团购券是
上海某广告公司在平台做的活
动，发生的问题应由上海的服
务商承担，服务商可以补偿其
30元。

王先生表示不认同这样的
解决方案，于是继续投诉。他认
为，自己是在短视频平台购买的
团购券，线下商家不承认该团购
券，平台得对此负责，而不是把
主要责任推给服务运营商。之
后，短视频平台给出的解决方案
是服务商赔偿 30元、平台补偿
20 元餐券，但王先生还是无法
接受。

于是，王先生开始了第三次
投诉，投诉内容是短视频平台欺
诈消费者，目前还在受理中。

畅通评价投诉体系
倡导诚信经营理念

过去一年，“短视频团购套

餐”引发的纠纷不断，某第三方
投诉平台上的相关投诉已上千
条。那么，如何才能有效规制这
类团购乱象？

对此，专家认为，网络空间
不是“法外之地”，随着国家对于
网络空间的法治手段不断加强，
网络空间的参与者根据不同的
身份，均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定责
任。诚信经营是营造电子商务清
朗空间的核心价值，结合行政监
管的处罚手段是维护清朗空间
的定海神针。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
中心副主任朱巍建议，平台需要
鼓励消费者进行评论和评分，并
且不删除差评，畅通消费者评价
体系，通过完善的评价体系来对
商家的不良行为进行监督，让实
际服务体验差的商家难以在这
一体系里站住脚。

此外，消费者要擦亮眼睛，
谨慎选择，对于评价较差的商
家不再光顾；提升鉴别能力，不
一味相信“网红滤镜”。消费者
服务体验差，可以给差评，或是
通过 12315投诉，也可以去法院
起诉。消费者在进行投诉时，一
定要注意保存当时宣传的图片
视频、订单套餐截图等相关证
据。

据《法治日报》

在短视频平台买的团购券，商家竟然不认可

揭秘团购套餐消费乱象

“家庭教育指导师”“碳排放
管理师”“健康管理师”……一段
时间以来，一些机构和单位随意
举办培训、评价、发证活动，让不
少人深陷骗局之中。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通知，对面
向社会开展的与技能人员和专
业技术人员相关的技术技能类
培训评价发证活动进行专项治
理。怎样鉴别“山寨证书”？如何
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考核评价，
让职业环境更加清朗有序？记者
这里作一个深入报道。

“山寨证书”五花八门

年过五旬的河南郑州王女
士在浏览网页时，偶然发现一则

“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的广告，
点进去是“家庭教育指导师官方
咨询站”的网页，紧接着弹出一
个窗口，提示需要填写手机号，
可以“免费发送最新报考政策、
报名条件等资料内容”。王女士
没多想，填写了手机号。

次日，王女士接到某培训
机构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称

“只需要考一个‘家庭教育指导
师证’上岗，全职年收入在10万
元 -50 万 元 ，兼 职 薪 酬 在 100
元-500元/小时”。

听了以后，王女士对考家庭
教育指导师证有些心动，但又犯
起嘀咕：自己只有初中学历，是
不是没有报名资格。对方听出王
女士的疑惑，连忙解释：报考该
证不限年龄，不限学历，拿证后
培训机构就会帮忙联系相关公
司提供职位。只需听够 54学时
的网课就可以参加考试。“只需
要交 2000 元钱报名费，便可以
捧得一个‘金饭碗’。”对方在电

话中说。
见王女士还在犹豫，对方发

来“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的样
板，落款处盖着职业人才测评中
心的印章，并声称：“发证单位是
权威的政府机关，保证含金量。”

然而，所谓的“由权威机构
颁发”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记者
向职业人才测评中心咨询时了
解到：“家庭教育指导师”只是一
个培训项目的结业证书，并非职
业资格证、从业资格证，拿证后
并不代表有资格参加任何工作。
在人社部发布的《国家职业资格
目录（2021年版）》里，我们查询
不到“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一职
业。也就是说，耗费金钱和精力
考出来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证”
是一张彻头彻尾的“山寨证书”。

还有培训机构在辅导从业
资格证考试之余，颁发“结课证
明”，声称和职业资格证有同等
效力，以此混淆视听。

记者联系某培训机构，询问

消防设施操作员证考试相关事
宜。一名销售人员在电话中称：
只需要在培训机构上够 7天网
课，培训机构会出具结课证明，
用结课证明便可应聘消防设施
操作员这一需要从业资格证的
职位。培训机构还会帮忙联系相
关职位和公司，一年仅挂靠就能
获得 5万元-10万元的收入。然
而，经记者向北京市消防救援总
队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求
证得知，所谓的“结课证明”不能
替代从业资格证，求职者仅凭

“结课证明”难以应聘相关职位。

整治乱象刻不容缓

“山寨证书”只是薄薄的一
张纸，对求职者的伤害远不只耗
费的时间和金钱。北京市顺义区
人民法院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近
一年来北京法院审理的 128 件
涉考证培训纠纷案件中，原告为
毕业不久大学生的案件比例高

达72%，由于该部分人群本身经
济能力较弱，部分机构诱导学员
与其关联公司签订消费贷合同，
从而牟取额外收益。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
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认为，使
用“山寨证书”的从业人员，知识
储备达不到所处行业的这个基
本要求，会对所服务的对象造成
危害。如果放任“山寨证书”泛
滥，还会冲击相关行业的指导标
准，对相关政策构成一定的冲
击，阻碍相关行业的发展。

整治“山寨证书”乱象刻不
容缓。人社部、中央网信办先后
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
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专
项治理工作的通知》《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中央网信办
秘书局 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

“山寨证书”网络治理工作的通
知》，对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
进行治理。

记者发现，不同“山寨证书”
的培训机构销售人员话术大致
相同：考一个证低付出、高回报。
对此，《网络治理工作的通知》要
求，针对使用“政府主推”“XXX
部”“原XXX部”“代考”“包过”

“不过包退”“速成”“上岗必须”
“X天拿证”“零基础包拿证”“挂
靠”“挂证”“轻松月入过万”“高
薪入职”“毕业推荐高薪工作”

“内部推荐”等字样的，进行重点
审核、监测和处置。

部分培训机构为获取学员
信任，声称证书由权威机构认
证。对此，《网络治理工作的通
知》将重点审核以下现象：违规
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中华”“国家”“全国”等字样的；
违规使用“职业资格”“执业资

格”“人员资格”“岗位合格（凭
证）”“专业技术职务”“职业技能
鉴定”“职业技能等级”等字样
的；违法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标识的。对其中不合法不合规
的依法依规关停相关网站和新
媒体账号，清除关联网页。

加强常态化管理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人力
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王霆认为，中国在新职业、新工
种领域，相关的职业能力标准开
发相对滞后，缺少官方认可的备
案机构满足劳动者“自我增值”
需求，让一些机构有了“可乘之
机”。

业内人士表示，“山寨证书”
专项治理将有力打击相关违法
违规行为，还技术技能类培训评
价发证活动一片晴朗的天空。

“企业应发挥行业作用。在
政策、有关标准还没跟上的情况
之下，相关行业要坚守行业自
律。”薛二勇说，“我们要及时对
社会上的多元化需求作出回应，
除基本指导外，还应提供精细指
导。这就需要我们加快政策制
定、调整和优化的速度。”

记者此前在搜索引擎中检
索“家庭教育指导师”“碳排放管
理师”等关键词时，第一个出现
的是培训机构网站，网站简介含
有“全国”“官方”等字眼，误导性
极大。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坚决关停一批违法违规账号
和平台，清除一批违法违规网页
和信息，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诚
信、公正的培训考证的社会舆论
氛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家庭教育指导师、健康管理师……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山寨证书”的骗局


